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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屏東縣麟洛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貫徹老人福利政策，弘揚 

敬老美德，落實關懷老人福利措施，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發放對象為發放當年度重陽節設籍本鄉滿三十日，計

算至該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齡滿六十五歲，且於發放時生存 

之老人。 

第三條    敬老禮金之發放標準如下： 

  一、年滿六十五歲至七十五歲之老人，每人發給新臺幣五百元。 

  二、年滿七十六歲至八十五歲之老人，每人發給新臺幣一千元。 

  三、年滿八十六歲至九十五歲之老人，每人發給新臺幣一千五百 

元。 

  四、年滿九十六歲至九十九歲之老人，每人發給新臺幣三千元。 

  五、年滿一百歲以上之老人，每人發給新臺幣一萬元。 

第四條    符合前二條發放條件之名冊，由本所函請戶政機關提供。 

第五條    敬老禮金發放期間為當年度重陽節前後各十四日，由村幹事或其 

會同村長發放，或以轉帳方式匯入長者指定之金融帳戶；逾期未領取 

者不予發放。 



第六條    敬老禮金應由長者本人具領，並於名冊親自簽名或蓋章；如本人

無法簽名或無印章，得以指印代替，並經二人在名冊上簽名或蓋章證

明，亦生同等效力。 

因故由他人代領時，除須於名冊親自簽名或蓋章外，並註明身分 

證統一編號及與長者之關係。但負責發放人員不得代領。 

名冊中領取人冠有夫姓，而其蓋章未冠夫姓者，由發放人員加蓋 

職名章確認係屬同一人。 

第七條    經登載造冊為受領敬老禮金者，如於發放期間死亡或戶籍遷出本 

鄉，本所不予發放。 

第八條    符合本自治條例發放對象，但遺漏未造入名冊者，經查證後得補

行發放。 

第九條    不符資格而受領敬老慰問金者，本所得撤銷發給，並追繳已受領 

之敬老慰問金。 

第十條    所需經費由年度預算支應。但財源不足時，得停止全部或一部之 

發放。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